
 
 

开曼群岛：发布关于规范代币化基金下一步措施的征求意见文件 

 
2025 年 8 月 26 日，开曼群岛金融服务与商务部发布了一份征求意见文件，内容涉及对开曼群岛基金相关

法律进行修订，以引入代币化基金，同时还发布了对《共同基金法》、《私募基金法》和《虚拟资产服务

提供商法》（以下简称“VASP法”）等相关法律的修订草案（统称“相关法律”）。 

 

此次咨询文件及修正案中提出的立法变更提案，是对 2025年 5月通过的 VASP法的后续修订，该修订受到

广泛欢迎。该修正案大幅修改了“发行虚拟资产”的定义，将(i)根据《共同基金法》发行的股权权益，以

及(ii)根据《私募基金法》发行的投资权益，排除在 VASP 法的注册要求之外，为开曼群岛的代币化基金铺

平了道路。更多详情，请参阅我们 2025年 7月 24日发布的《法律洞见》。  

 
现在，修正案旨在提供进一步的监管确定性，以（i）调整法案，使其明确涵盖代币化基金并解决适用于代

币化基金的其他具体考虑因素，例如托管安排，以及（ii）确保开曼群岛金融管理局（“CIMA”）拥有足够

的权力有效监管代币化基金。 

 

修正要点 

 
修正案的十个要点如下。 

 
1. 他们在每项法案中引入了新的定义术语，以明确区分代币化基金。 

 
2. 他们明确指出，数字股权或投资代币必须传达与传统非代币化股权或投资权益相同的权利和特权。 

 
3. 代币化基金的运营商必须确保（i）保存与数字股权代币/数字投资代币的创建、销售、转让和所有权有

关的充分记录，并在任何此类请求提出后 24 小时内供 CIMA 检查；（ii）代币化基金必须拥有具备必

要技能、知识和经验的员工；（iii）代币化基金必须维持足够的资本和网络安全措施。 

 

4. 任命行政管理人的要求/行政管理人的额外义务： 

 

(a) 私募基金——虽然《私募基金法》目前没有法定要求非代币化私募基金任命第三方行政管理人，

但《私募基金法修正案》要求代币化私募基金任命一名由CIMA持牌的管理人，并作为代币化私

募基金的主要办事处。 

 

(b) 共同基金——虽然《共同基金法》目前没有具体要求受监管的非代币化共同基金任命的管理人

必须是 CIMA 持牌的基金管理人（即，可任命外国管理人），但《共同基金法》修正案要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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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化共同基金任命的行政管理人必须是 CIMA 持牌的行政管理人，该行政管理人也应作为代币

化共同基金的主要办事处。  

 

《共同基金法》修正案还增加了适用于 CIMA 持牌基金行政管理人的义务。例如，适用修正案

中对《共同基金法》第 16(d) 条的拟议修正案规定，CIMA 持牌共同基金管理人不得为代币化共

同基金提供共同基金行政管理服务，除非 (i) 数字股权代币的发行、赎回和转让符合发行文件的

条款，(ii) 与数字股权代币的创建、销售、转让和所有权有关的所有记录均得到安全保存，并可

在 CIMA 提出请求后 24 小时内提供，(iii) 代币化共同基金配备了具备必要技能、知识和经验的

员工，并拥有适当的设施、账簿、记录和会计系统、资本和网络安全措施，以及 (iv) 代币化共同

基金已遵守《共同基金法》（修订版）规定的所有其他要求。 

 
5. 任何特定于数字股权代币/数字投资代币的风险，包括有关网络安全的考虑、代币化基金发行的数字股

权代币/数字投资代币的流动性，都应在发行文件中披露，并披露任何降低此类风险的措施的详细信息。 

 
6. 他们增加了一项要求，即如果代币化基金无法履行对代币持有人的义务，则必须通知 CIMA。 

 
7. 代币化基金的运营者必须确保数字股权代币/数字投资代币得到安全保管，并以保护代币持有人的利益

的方式保管。 

 
8. 独立审计师对代币化基金的审计应包括（i）对数字股权代币/数字投资代币的设计、创建、供应和分销

以及管理数字投资代币的流程和控制的分析，（ii）信息技术安全审计，以及（iii）可编程合约或自动

执行合约的任何特征。 

 
9. 作为代币化基金审计的一部分，独立审计师还需要确认：（i）审计期间未发现任何欺诈交易；（ii）

所有创建和发行的数字股权代币/数字投资代币均由基础资产有效支持；（iii）包括代币化基金遵守 

CIMA 发布的所有适用托管、网络安全和风险管理措施的声明。 

 

10. 赋予 CIMA 监管权力，包括对底层技术、数字股权代币/数字投资代币和底层资产估值进行检查的权力。 

 

结论和后续行动 

 
咨询文件和修正案提供了急需的法律清晰度和现有开曼群岛法律和监管框架的现代化，以有效“赶上”金

融和数字资产行业不断的技术发展。 

 
咨询文件（包括修正案）须在 2025 年 9 月 12 日之前接受行业利益相关者的任何评论或反馈，并且鉴于修

正案的主题，CIMA 可能会针对代币化基金发布进一步的监管措施，以提供进一步的指导。 

 

进一步协助 

 

本文无意替代具体的法律建议或法律意见。如果您希望获取关于本简报中所讨论事项的进一步建议，请随

时联系我们。我们非常乐意提供帮助。 

 

E: gary.smith@loebsmith.com 

E: robert.farrell@loebsmith.com 

E: elizabeth.kenny@loebsmith.com 

E: vanisha.harjani@loebsmith.com 

 

 

 



 

关于 Loeb Smith Attorneys 

 

Loeb Smith 是一家离岸公司业务律师事务所，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和香港设有办事处。律师团队曾

为众多国际公司、投资和融资交易就开曼群岛法律和 BVI 法律提供出色的法律咨询服务。我们的团队在合伙

人的主导下，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专业法律服务，并为投资基金管理人、内部法律顾问、

金融机构、在岸法律顾问、银行、企业和私人客户解决其日常问题以及复杂的战略性问题提供过诸多成功

的解决方案，在此方面经验丰富，业绩辉煌。 

 

企业 

投资基金 

银行与金融 

区块链技术、金融科技与加密货币 

破产重组与企业恢复 

兼并与收购 

资本市场与私有化 

私募股权与风险投资 

知识产权 

 

诉讼与争议解决 

保险与再保险 

网络安全与数据隐私 

私人财富与家族办公室 

治理、监管与合规  

企业服务与清算 

物流、航运与航空 

房地产与基础设施  

能源与资源 

 
 

 

 

 

 


